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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識別號：C09502734 

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提要 
                            頁數：34 本文含附件：是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經濟部水利署 

報告名稱：參加美國墾務局「水壩安全評估與檢查國際技術研討會」報告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趙俊杰/經濟部水利署中區水資源局/副工程

司/04-23320579 

出國類別：其他 

出國地區：美國 

出國期間：民國 95 年 8 月 7 日至 8 月 17 日 

報告日期：民國 95 年 10 月 23 日 

分類號/目：  

關鍵詞：美國、水庫安全  

內容摘要：近年來世界多數國家對大壩安全性及操作維護檢查關注日益明顯提昇，

美國墾務局負責 400 座以上水壩之正確操作,維護及結構安全檢查，95 年 8 月

7 日至 17 日於美國丹佛市舉辦大壩安全性評估與檢查國際技術研習會，提供

國外專業人員研討，研討會提供參加人員瞭解水庫安全評估與檢查技術，透

過國際交流分享專業經驗，並經由室內研討包含大壩設計、施工、操作養護

及實地考察 Jordanelle Dam、Uppere Stillwater Dam、Deer Creek Dam 三座土壩及

Hoover Dam 混凝土重力壩安全評估檢查，提供專業人員理解及建立或加強水

庫安全評估及檢測能力。 

本文電子檔已上傳至出國報告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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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目 的 ：   

本 次 研 討 會 於 9 5 年  8  月  7  日 至  8  月  1 7 日 在 美 國 科 羅 拉 多 州 丹 佛

市 墾 務 局 辦 公 室 舉 行 。 十 一 天 議 程 中 共 安 排 約 3 5 場 議 題 ， 共 有 十 二 個 國 家

二 十 五 人 參 加 此 次 研 討 會 。   

研 討 會 分 項 會 議  包 含 大 壩 設 計 、 分 析 、 安 全 評 估 ， 緊 急 應 變 處 理 、 風

險 分 析 ， 水 庫 現 地 考 察 部 分 除 實 地 參 觀 土 壩 及 混 凝 土 壩 並 進 行 簡 易 安 全 檢

測 操 作 。 本 次 研 討 會 結 合 理 論 分 析 研 討 及 現 地 實 際 操 作 檢 測 並 有 機 會 與 其

他 國 家 專 業 人 士 齊 聚 交 換 水 庫 經 驗，在 水 庫 安 全 評 估 及 檢 測 技 術 受 益 良 多。 

貳 、 過 程 ：（ 研 討 會 重 要 議 題 摘 要 ）  

一 、 研 討 會 議 程  

本 次 參 加 水 壩 安 全 評 估 與 檢 查 國 際 技 術 研 討 會 詳 細 議 程 如 下 表 所

示 ：  

 

天  日 期  時  間  研 討 會 內 容  備   註  

上 午  
報 到 及 開 幕 典 禮  
大 壩 安 全 歷 史 與 概 述  
水 庫 操 作 與 養 護 概 述  

第  
一  
天  

8 / 7  
( 一 )  

下 午  參 觀 墾 務 局 工 程 與 研 發 試 驗 室  

 

上 午  
大 壩 安 全 破 壞 模 式 之 判 別 監 測 與 評 估  
地 質 工 程 師 在 大 壩 安 全 之 重 要 角 色 概 述  第  

二  
天  

8 / 8  
( 二 )  

下 午  
地 震 災 害 對 大 壩 安 全 之 探 討  
大 壩 之 地 震 設 計 與 分 析  

 

上 午  
監 測 儀 器 設 備 在 大 壩 安 全 之 角 色  
土 壩 監 測 儀 器 概 述  

第  
三  
天  

8 / 9  
( 三 )  

下 午  
混 凝 土 壩 監 測 儀 器 概 述  
監 測 數 據 之 判 讀 與 評 估  
日 本 、 澳 洲 水 壩 管 理 心 得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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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午  

大 壩 機 械 設 備 之 檢 驗 與 測 試  
緊 急 設 備 準 備 之 評 估  
大 壩 安 全 之 風 險 分 析 與 評 估  
大 壩 安 全 之 早 期 警 報 系 統  

第  
四  
天  

8 / 1 0  
( 四 )  

下 午  
緊 急 行 動 之 計 畫 、 演 練 與 報 告  
大 壩 安 全 之 水 文 考 量  

 

上 午  
大 壩 附 屬 構 造 物 檢 視  
土 壩 變 形  第  

五  
天  

8 / 1 1  
( 五 )  

下 午  混 凝 土 壩 及 附 屬 構 造 物 變 形  

 

第  
六  
天  

8 / 1 2  
( 六 )  

全 天  自 費 參 加 丹 佛 一 日 遊  

 

第  
七  
天  

8 / 1 3  
( 日 )  

全 天  早 上 離 開 丹 佛 ， 中 午 飛 抵 鹽 湖 城  

 

上 午  大 壩 操 作 與 維 護 及 非 動 力 檢 驗  
第  
八  
天  

8 / 1 4  
( 一 )  

下 午  現 地 參 觀 D e e r  C r e e k  D a m 及 現 場 安 全 檢 驗  

 

下 午  現 地 參 觀 J o r d a n e l l e  D a m 及 現 場 安 全 檢 驗  
第  
九  
天  

8 / 1 5  
( 二 )  

下 午  現 地 參 觀 U p p e r  S t i l l w a t e r  D a m 及 現 場 安 全 檢 驗

 

第  
十  
天  

8 / 1 6  
( 三 )  

全 天  參 觀 B r y c e  C a n y o n  &  Z i o n  N a t i o n a l  P a r k  
 

下 午  現 地 參 觀 H o o v e r  D a m 及 現 場 安 全 檢 驗  
 

第  
十  
一  
天  

8 / 1 7  
( 四 )  

下 午  返 回 拉 斯 維 加 斯 自 由 活 動 及 參 加 閉 幕 晚 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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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研 討 會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水 庫 操 作 與 養 護 之 概 述  

一 、 簡 介  

美 國 墾 務 局（ U S B R ）將 水 庫 之 操 作 與 養 護 視 為 一 體 兩 面 ， 兩 者 雖 為 獨 立 作

業 然 而 卻 是 息 息 相 關 相 互 影 響 。 長 久 以 來 美 國 墾 務 局 （ U S B R ） 所 抱 定 之 政

策 即 是 當 完 成 一 項 水 庫 建 設 時 即 將 操 作 與 養 護 責 任 移 轉 至 地 方 政 府 用 水 機

關 負 責 而 其 則 處 於 監 督 地 位 。  

 

二 、 操 作  

水 庫 完 工 後 最 常 見 之 營 運 操 作 如 每 日 例 行 流 量 量 測 ， 水 庫 或 發 電 廠 閘 門 操

作 及 排 放 水 量 管 制 ， 以 及 各 項 監 測 儀 器 長 期 資 料 蒐 集 、 整 理 與 分 析 。 然 而

一 些 似 乎 不 易 察 覺 的 操 作 項 目 如 洪 水 監 測 ， 結 構 行 為 之 儀 器 監 測 ， 水 庫 設

備 安 全 之 評 估 ， 年 度 營 運 計 畫 之 準 備 ， 為 確 保 機 械 設 備 能 正 常 運 轉 、 因 應

正 常 意 外 發 生 與 緊 急 情 況 如 洪 水 、 地 震 或 設 備 遭 破 壞 時 因 應 措 施 所 執 行 的

演 練 等 等 具 有 相 同 之 重 要 性 。  

 

三 、 養 護  

水 庫 最 常 見 養 護 工 作 即 是 隨 著 水 庫 完 成 而 進 行 主 要 修 理 與 復 原 , 裝 備 與 設

施 之 替 換 及 設 備 之 增 加 。 例 如 包 括 水 力 發 電 機 重 新 設 置 或 升 級 ， 主 要 構 建

如 閘 門 或 活 塞 使 用 年 限 結 束 時 的 更 換 及 自 動 控 制 系 統 之 升 級 或 替 換 。 較 少

看 見 的 例 如 抽 水 機 設 備 周 期 性 拆 除 、 檢 視 及 重 建 ， 裝 備 潤 滑 ， 計 畫 週 期 內

的 設 備 及 裝 備 檢 視 ， 水 庫 閘 門 表 面 拋 光 與 油 漆 、 庫 房 正 確 清 單 之 設 備 與 裝

置 訂 購 與 養 護 ， 與 裝 置 、 設 備 檢 修 和 養 護 有 關 日 復 一 日 的 活 動 。 簡 單 言 之 ，

有 計 畫 性 之 操 作 與 養 護 是 一 個 對 水 庫 安 全 性 廣 泛 而 複 雜 的 承 諾 與 活 動 。  

 

四 、 水 壩 之 操 作 與 養 護 項 目  

談 到 水 壩 操 作 與 養 護 ， 大 部 分 都 與 構 件 之 正 常 磨 損 及 撕 裂 有 關 ， 這 些 修 理

包 括 復 原 甚 至 更 換 構 件 以 確 保 水 壩 之 功 能 。 潛 在 缺 點 將 影 響 設 備 使 用 年

限 ， 許 多 操 作 與 養 護 工 作 或 許 不 立 即 涉 及 水 壩 安 全 性 但 若 是 忽 視 這 些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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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一 定 會 形 成 安 全 性 顧 慮 。 例 如 對 壩 址 滲 漏 處 不 加 以 清 除 將 會 導 致 甚 漏 水

流 另 找 其 他 地 方 流 出 ， 對 於 土 壩 而 言 ， 將 會 在 土 壩 底 部 或 內 部 產 生 潮 濕 和

泥 沼 澤 警 訊 ， 而 對 混 凝 土 壩 正 確 基 礎 排 水 則 可 使 水 壩 上 浮 壓 力 維 持 在 可 接

受 程 度 內 。  

墾 務 局 為 對 所 屬 水 利 設 施 維 修 報 告 達 成 一 致 性 ， 特 別 對 養 護 工 作 做 出 以 下

之 定 義 ： 養 護 是 指 為 讓 資 產 保 持 提 供 一 定 可 接 受 程 度 所 做 的 行 為 ， 包 括 預

防 性 保 養 、 正 常 修 理 或 結 構 之 更 換 及 其 他 為 保 持 資 產 維 持 提 供 一 定 服 務 水

準 及 效 果 所 做 之 活 動 但 不 包 括 擴 大 與 原 先 設 計 相 違 之 資 產 能 力 及 升 級 設

計 。  

 

水 壩 失 敗 案 例 之 研 討  

 

水 壩 之 破 壞 失 敗 在 二 十 世 紀 已 非 新 鮮 事 ， 世 界 上 最 早 紀 錄 水 壩 失 敗 案 例 發

生 於 5 0 0 0 年 前 的 埃 及 S A D D  E L - K A FA R A 水 壩 。 近 一 百 多 年 來 對 於 壩 體 設

計 準 則 及 建 造 品 質 要 求 提 高 ， 依 據 歷 史 紀 錄 顯 示 在 美 國 境 內 建 造 壩 高 1 5

公 尺 以 上 之 水 壩 失 敗 率 由 1 9 0 0 ~ 1 9 3 0 之 1 ： 2 2 、 1 9 3 0 ~ 1 9 6 0 之 1 ： 3 5 0 及

1 9 6 0 ~ 2 0 0 0 之 1 ： 1 5 6 8 下 降 顯 示 建 壩 技 術 趨 於 成 熟 穩 定 。 然 而 不 幸 的 水 壩

失 敗 案 例 仍 然 存 在 ， 根 據 統 計 顯 示 1 / 3 至 1 / 2 水 壩 失 敗 例 子 皆 因 溢 洪 道 容

量 不 足 造 成 壩 頂 溢 流 而 其 他 1 / 3 則 是 未 能 控 制 壩 堤 或 基 礎 滲 漏 引 起 ， 其 餘

的 則 是 基 礎 或 各 樣 原 因 造 成 。 墾 務 局 研 究 水 壩 失 敗 案 例 並 從 中 探 討 失 敗 原

因 。  

( 一 )  S o o t h  F o r k  D a m ， P e n n s y l v a n i a  

1 .  S o o t h  F o r k  D a m 座 落 於 賓 州 約 翰 鎮 上 游 1 4 公 里 橫 跨 C o n e m a u g h 河 ，

於 1 8 3 8 ~ 1 8 5 3 建 造 完 成 ， 主 要 藉 由 渠 道 將 水 源 由 約 翰 鎮 供 應 至 匹 茨

堡。本 水 壩 原 由 一 家 鐵 路 公 司 收 購 擱 置 十 六 年 後 由 一 家 俱 樂 部 收 購 並

將 水 壩 頂 降 低 構 築 道 路 及 在 溢 洪 道 上 建 造 橋 樑 乙 座 及 魚 幕 以 供 俱 樂

部 會 員 釣 魚 方 便 。 1 8 8 9 五 月 3 0、 3 1 日 一 場 暴 雨 使 得 水 庫 溢 洪 道 因 阻

塞 嚴 重 而 壩 頂 溢 流 破 壞 造 成 水 壩 下 游 約 翰 鎮 十 分 鐘 內 房 屋 沖 毀 造 成

2 2 0 0 人 死 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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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事 故 原 因 探 討 ：  

任 何 對 水 壩 設 計 或 修 復 工 程 之 事 務 欠 缺 正 缺 觀 念 將 會 造 成 嚴 重 損 害 ，

疏 忽 了 解 溢 洪 道 堵 塞 潛 在 危 險 將 會 造 成 壩 頂 溢 流 嚴 重 後 果 。  

 

( 二 )  A u s t i n  D a m ， P e n n s y l v a n i a  

1 .  A u s t i n  D a m 為 一 1 5 公 尺 高 ， 壩 軸 長 1 6 6 公 尺 並 於 底 部 上 有 1 . 2 公 尺

剪 力 筍 深 入 岩 床 之 巨 型 混 凝 土 重 力 壩 ， 座 落 於 賓 州 A u s t i n  鎮 上 游 約

1 . 6 公 里 之 F r e e m a n  R u n 於 1 9 0 9 年 建 造 完 成 。 1 9 1 0 年 第 一 次 滿 水 位

蓄 水 時 壩 體 即 向 下 游 移 動 ， 下 游 面 多 處 出 現 寬 達 1 . 3 公 分 的 裂 縫 。

1 9 1 1 年 9 月 3 0 日 靠 近 中 心 斷 面 基 礎 上 方 揚 起 ， 大 壩 附 近 斷 面 斷 裂 及

向 下 滑 動 造 成 A u s t i n 鎮 8 0 人 死 亡 及 百 萬 美 元 財 物 損 失 。  

2 .  事 故 原 因 探 討 ：  

沿 著 基 礎 或 基 礎 內 剪 力 抵 抗 不 足 將 造 成 壩 體 滑 動 主 因 ， 所 以 對 基 礎 剪

力 條 件 需 詳 加 考 量 若 忽 略 特 別 是 第 一 次 滿 水 位 蓄 水 時 可 能 導 致 嚴 重 災

害 結 果 。  

 

( 三 )  S t .  F r a n c i s  D a m ， C a l i f o r n i a  

1 .  S t .  F r a n c i s  D a m 為 一 6 2 公 尺 高 混 凝 土 重 力 壩 1 9 2 6 年 建 於 加 州 。 本

座 水 壩 設 計 上 於 底 部 設 計 高 度 6 公 尺 處 基 礎 並 未 加 寬 ， 未 進 行 基 礎

壓 力 灌 漿 及 未 設 置 伸 縮 縫 且 在 水 壩 內 未 設 置 檢 查 廊 道 ， 整 座 水 壩 設

計 觀 念 令 人 懷 疑 。 1 9 2 8 年 3 月 1 2 日 深 夜 水 壩 瞬 間 破 壞 當 時 水 壩 近

乎 滿 水 位 並 在 7 0 分 鐘 內 水 全 部 流 失 造 成 4 5 0 人 死 亡 。  

2 .  事 故 原 因 探 討 ：  

根 據 破 壞 分 析 結 論 顯 示 ， 最 初 右 壩 端 下 游 坡 面 移 動 造 成 水 壩 上 游 面

產 生 張 力 龜 裂 而 導 致 不 穩 定 上 浮 壓 力 最 後 造 成 崩 塌 。 另 一 方 面 不 適

當 的 壩 址 選 擇 、 設 計 及 對 造 成 危 險 警 訊 的 忽 略 皆 是 導 致 壩 體 崩 塌 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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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C a s t l e w o o d  D a m ， C o l o r a d o  

1 .  C a s t l e w o o d  D a m 建 造 於 1 8 9 0 年 座 落 於 丹 佛 櫻 桃 溪 東 南 方 4 8 公 里 處 為

一 2 1 公 尺 高 堆 石 壩 。 該 壩 溢 洪 道 被 設 計 為 1 1 0 m 3 / s ， 即 使 櫻 桃 溪 當

時 已 知 最 大 流 量 紀 錄 為 2 8 3 m 3 / s 。  

2 .  事 故 原 因 探 討 ：  

1 9 3 3 年 8 月 3 日 凌 晨 一 點 C a s t l e w o o d  D a m 因 一 場 暴 雨 而 遭 受 溢 流 壩

頂 破 壞 ， 幸 運 的 水 壩 操 作 人 員 目 睹 整 體 破 壞 過 程 而 立 即 通 知 相 通 部 門

緊 急 疏 散 下 游 民 眾 雖 然 仍 有 7 人 死 亡 及 百 萬 元 財 物 損 失 但 已 屬 不 幸 中

之 大 幸 。  

不 當 的 溢 洪 道 設 計 、 對 壩 趾 潛 在 性 破 壞 及 磚 石 逐 漸 破 壞 疏 於 了 解 。  

 

( 五 )  B a l d w i n  H i l l s  D a m ， C a l i f o r n i a  

1 .  B a l d w i n  H i l l s  D a m 座 於 洛 杉 磯 山 谷 中 為 一 高 7 1 公 尺 均 質 滾 壓 土 壩 建

造 於 1 9 4 7 ~ 1 9 5 1 年 。 壩 中 在 襯 砌 層 下 設 置 暗 渠 以 收 集 一 切 穿 透 襯 砌

層 之 滲 漏 水 。  

2 .  事 故 原 因 探 討 ：  

1 9 6 3 年 1 2 月 1 4 日 上 午 1 1 ： 3 5 操 作 人 員 發 現 大 量 水 流 由 排 水 系 統 流

出 操 作 工 程 師 開 始 降 水 庫 水 位 ， 下 午 一 點 左 右 滲 漏 水 量 大 為 增 加 並 再

降 低 水 庫 主 壩 上 游 面 之 襯 砌 層 出 現 寬 1 公 尺 之 裂 縫 ， 工 人 雖 嘗 試 用 砂

包 來 阻 止 流 水 但 功 能 不 佳 最 後 水 庫 的 水 全 部 流 失 。  

此 次 發 生 之 原 因 可 歸 納 兩 原 因 ，（ 1 ） 沿 著 穿 越 水 庫 底 下 之 一 條 斷 層 之

附 近 油 田 壓 力 輸 送 管 產 生 移 動（ 2 ）由 於 沿 著 斷 層 之 斷 層 材 料 破 裂 及 鬆

動 造 層 沉 陷 。 總 結 此 事 件 之 發 生 則 是 對 水 庫 坐 落 位 置 地 質 為 詳 細 調 查

而 影 響 到 大 壩 安 全 性 。  

 

( 六 )  F o n t e n n e l l e  D a m ， Wy o m i n g  

1 .  F o n t e n n e l l e  D a m 建 造 於 1 9 6 4 年 位 於 Wy o m i n g 西 部 绿 河 為 一 高 3 9

公 尺 長 1 . 6 公 里 土 石 輾 壓 壩 。 其 截 水 牆 沿 伸 至 岩 床 及 沿 心 壕 中 心 線

有 一 列 灌 漿 孔 。 本 水 壩 建 造 期 間 在 取 水 工 溢 洪 道 發 現 開 放 節 理 及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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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 裂 縫 ， 這 些 裂 縫 深 入 至 壩 墩 下 游 面 而 在 溢 洪 道 取 水 工 一 排 灌 漿 孔

以 抵 抗 滲 漏 貫 穿 基 礎 ， 同 時 一 個 不 能 被 貫 穿 之 護 坦 由 壩 墩 較 低 部 分

延 伸 至 上 游 。  

2 .  事 故 原 因 探 討 ：  

1 9 6 4 年 當 水 壩 進 行 第 一 次 蓄 水 時 ， 當 水 位 高 約 1 5 公 尺 水 庫 下 游 6 0 0

公 尺 處 開 始 發 生 滲 水 現 象 ， 進 一 步 之 蓄 水 被 停 止 直 到 滲 流 穩 定 至

1 7 0 L / S。 水 壩 破 壞 原 因 可 歸 究 以 下 數 種 原 因 ：（ 1 ）基 礎 處 理 之 重 要 性 ，

圍 堵 之 基 礎 方 式 將 對 腐 蝕 性 材 料 填 築 產 生 不 良 。（ 2 ） 水 庫 容 量 快 速 減

少 對 壩 體 之 重 要 性 。  

 

( 七 )  Te t o n  D a m ， I d a h o  

1 . Te t o n  D a m 為 9 3 公 尺 高 ， 中 間 心 層 土 壤 與 礫 石 築 填 壩 由 墾 務 局 於 1 9 7 5

年 建 造 完 成。基 礎 滲 流 控 制 是 藉 由 2 1 公 尺 深 窄 開 挖 心 壕 及 中 心 心 層 單 排 護

坦 灌 漿 完 成 。 水 壩 原 計 畫 每 日 蓄 水 0 . 3 公 尺 高 ， 但 由 於 急 劇 逕 流 造 成 水 庫

蓄 水 每 日 超 過 1 公 尺 高 因 而 導 致 壩 體 破 壞 。  

2 . 事 故 原 因 探 討 ：  

由 破 壞 情 形 可 結 論 為 下 列 幾 點 因 素 ：（ 1 ） 在 高 度 裂 縫 之 岩 床 中 單 排 之 護

坦 灌 漿 無 法 有 效 控 制 滲 流 。（ 2 ） 寬 窄 陡 峭 之 心 壕 應 開 避 免 。（ 3 ） 工 程 師 在

建 造 期 間 關 鍵 時 刻 應 該 親 自 到 現 場 了 解 現 況 並 依 現 場 實 況 檢 討 及 調 整 設 計

依 據 。（ 4 ） 對 有 腐 蝕 性 填 築 材 料 應 慎 加 處 理 。  

 

地 震 引 起 災 害 對 大 壩 安 全 之 研 究  

水 庫 主 要 功 能 在 於 蓄 水 供 應 民 生 一 切 所 需 然 而 壩 體 本 身 若 遭 受 天 然 災 害 破

壞 嚴 重 時 將 導 致 生 命 財 產 損 失 ， 因 此 對 壩 體 結 構 本 身 是 否 能 抵 抗 地 震 保 持

其 安 全 性 將 是 一 項 重 要 研 究 。 對 於 地 震 災 害 主 要 研 究 目 的 在 於 提 供 以 下 功

能 ：  

1 .  研 究 並 提 供 工 程 師 在 動 力 分 析 時 使 用 之 地 面 運 動 因 素 。  

2 .  對 位 於 基 礎 中 潛 在 性 斷 層 評 估 。  

任 何 地 震 災 害 分 析 其 中 包 括 兩 大 主 要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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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震 來 源 特 性 包 括 地 質 學 及 地 震 學 兩 大 部 分 ：  

地 質 學 部 分 包 括  

1 .  地 質 特 性 、 地 理 位 置 斷 層 形 式 深 度 最 大 震 度 及 地 震 復 發 模 式

等 。  

2 .  相 關 地 質 文 獻 資 料 研 討 、 空 照 圖 、 地 殼 構 造 、 地 質 地 形 繪 製  

 

地 震 學 部 分 包 括  

1 .  地 震 發 生 區 域 、 地 表 破 裂 長 度 斷 層 區 域 、 平 均 及 最 大 位 移 資

料 之 判 讀、地 表 加 速 度 及 地 震 最 大 震 度 發 生 時 間 估 算 級 地 震

復 發 模 式 與 統 計 。  

地 震 災 害 對 水 壩 本 身 影 響 深 遠 ， 為 確 保 水 壩 安 全 對 於 地 震 災 害 研 究 將 視 為

水 庫 安 全 評 估 重 要 項 目 之 一 ， 對 於 可 能 性 地 震 災 害 研 究 應 包 括 地 表 運 動 及

斷 層 位 移 兩 大 項 ， 而 可 能 性 災 害 研 究 則 是 唯 一 能 滿 足 此 項 問 題 之 方 法 。  

 

早 期 警 報 系 統 概 述  

早 期 警 報 系 統 為 一 種 被 設 計 提 供 當 人 民 受 洪 水 或 壩 體 破 壞 威 脅 而 能 正 確 提

供 警 告 與 安 全 疏 散 之 警 報 系 統 。 不 管 大 小 水 壩 一 旦 發 生 安 全 顧 慮 時 如 何 在

正 確 時 機 發 出 早 期 警 報 及 有 效 疏 散 居 民 將 災 害 降 低 至 最 小 程 度 為 水 壩 早 期

警 報 系 統 首 要 工 作 ， 為 達 成 此 一 目 標 墾 務 局 將 早 期 警 報 時 間 與 生 命 損 失 監

推 算 以 下 公 式 ：  

1 .  早 期 警 告 時 間 ＜ 1 5 分 鐘 時 ， 生 命 損 失 ＝ 1 5 % ~ 7 5 % × ( 水 災 危 險 區 域 人

口 數 ) 。  

2 .  1 5 分 鐘 ＜ 早 期 警 告 時 間 ＜ 6 0 分 鐘 時，生 命 損 失 ＝ 2 % ~ 8 % × ( 水 災 危 險

區 域 人 口 數 ) 。  

3 .  早 期 警 告 時 間 ＞ 6 0 分 鐘 時 ， 生 命 損 失 ＝ 0 . 2 % ~ 6 % × ( 水 災 危 險 區 域 人

口 數 ) 。  

由 上 述 公 式 得 知 愈 早 發 出 警 告 時 間 對 於 下 游 居 民 生 命 財 產 損 失 程 度 有

明 顯 減 少 功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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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期 警 報 系 統 組 成 要 素  

早 期 警 報 系 統 依 責 任 區 分 成 水 壩 管 理 機 關 與 當 地 行 政 機 關 兩 大 部 門 分 別 負

責 ， 水 壩 管 理 機 關 對 其 所 管 理 之 水 壩 負 有 偵 測 責 任 ， 對 其 責 任 區 域 洪 水 資

訊 及 警 告 時 間 準 確 掌 握 為 發 布 警 報 及 安 全 疏 散 必 需 資 料 ， 特 別 決 策 準 則 必

需 發 展 成 為 早 期 警 告 系 統 之 一 部 分 以 提 供 水 壩 管 理 者 、 操 作 者 在 面 臨 洪 水

或 水 壩 安 全 失 敗 時 一 項 施 行 依 據 而 此 系 統 也 必 須 與 緊 急 行 動 計 畫 結 合  

早 期 警 報 系 統 主 要 設 計 因 素  

一 套 完 整 早 期 警 報 系 統 需 考 慮 以 下 設 計 因 素 才 得 完 善 ，  

1 .  危 險 區 域 人 口 數 。  

2 .  水 壩 下 游 災 害 危 險 結 果 推 估 。  

3 .  警 告 及 疏 散 之 能 力 。  

4 .  安 全 渠 道 之 能 力 。  

5 .  排 水 流 域 之 反 應 。  

6 .  壩 體 失 敗 危 險 性 。  

7 .  財 物 損 失 風 險  

有 效 早 期 警 報 系 統 因 素  

1 .  可 信 度 高 之 資 料 。  

2 .  良 好 聯 繫 與 合 作 關 係 。  

3 .  操 作 與 養 護 計 畫 。  

4 .  更 新 與 改 善 。  

墾 務 局 之 早 期 警 報 系 統 態 度  

1 .  使 用 非 結 構 性 方 法 減 低 與 水 壩 相 關 缺 點 之 風 險 。  

2 .  設 計 並 提 供 更 多 的 利 益 給 經 常 發 生 水 災 及 大 壩 失 敗 事 件 。  

3 .  設 計 提 供 其 他 失 敗 模 式 之 警 告 系 統 。  

墾 務 局 之 早 期 警 報 系 統 應 用  

1 .  對 所 屬 水 壩 均 有 緊 急 行 動 計 畫 。  

2 .  對 所 屬 水 壩 均 有 自 動 偵 測 標 準 與 方 法 ， 包 含 三 或 更 多 反 應 程 度 ， 詳

密 的 通 告 程 序 。  

3 .  二 十 四 小 時 全 天 候 資 料 收 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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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對 非 上 班 時 間 異 常 事 件 發 生 時 警 告 通 告 程 序 之 提 供 。  

5 .  對 資 料 採 用 衛 星 資 料 或 無 線 電 傳 輸 。  

墾 務 局 之 早 期 警 報 系 統 優 點  

1 .  非 結 構 性 方 法 。  

2 .  相 對 結 構 性 方 法 成 本 較 低 。  

3 .  資 料 可 供 作 其 他 用 途 如 灌 溉 、 水 質 ， 水 源 供 應 及 氣 候 應 用 。  

 

緊 急 行 動 計 畫  

水 庫 安 全 除 依 賴 早 期 警 告 系 統 外 ， 對 於 即 將 發 生 或 已 發 生 災 還 則 必 須 有 完

整 緊 急 行 動 計 畫 配 合 才 能 將 生 命 財 產 損 失 將 至 最 低 。 墾 務 局 將 緊 急 行 動 計

畫 區 分 緊 急 行 動 計 畫 、 緊 急 演 練 及 演 練 報 告 三 大 主 題 。  

緊 急 行 動 計 畫 ：  

1 .  緊 急 行 動 計 畫 主 要 組 成 要 素 ：  

( 1 ) .  一 般 指 引 包 含 說 明 或 設 施 資 訊 。  

( 2 ) .  反 應 處 理 程 序 。  

( 3 ) .  事 件 指 揮 系 統 。  

( 4 ) .  決 策 準 則 。  

( 5 ) .  反 應 等 級 及 區 分 。  

( 6 ) .  通 知 流 程 。  

( 7 ) .  預 期 發 生 行 動 。  

( 8 ) .  淹 沒 區 域 地 圖 。  

( 9 ) .  官 方 報 告 格 式 。  

( 1 0 ) .  通 訊 聯 絡 簿 。  

( 1 1 ) .  支 援 廠 商 聯 絡 簿 。  

2 .  事 件 等 級 區 分：墾 務 局 將 緊 急 事 件 發 生 及 事 件 反 應 處 理 依 其 狀 況 分 別 分

為 下 列 各 級 並 將 其 定 義 敘 訴 如 下  

緊 急 事 件 分 級  

( 1 ) .  一 級 狀 況 ： 緩 慢 發 展 狀 況 ， 大 壩 本 身 出 現 不 平 常 狀 況 ， 雖 有 潛 在

性 有 害 衝 擊 但 尚 不 嚴 重 ， 但 若 是 繼 續 發 展 則 可 能 形 成 潛 在 性 威 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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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二 級 狀 況 ： 快 速 發 展 狀 況 ， 大 壩 開 始 變 得 不 穩 定 且 威 脅 到 下 游 居

民 安 全 ， 必 須 通 知 危 險 區 域 居 民 並 等 候 準 備 撤 離 。  

( 3 ) .  三 級 狀 況 ： 大 壩 破 壞 即 將 發 生 、 正 在 發 生 、 已 經 發 生 或 正 威 脅 生

命 財 產 ， 疏 散 危 險 區 域 居 民  。  

事 件 反 應 處 理 分 級  

( 1 ) .  內 部 警 戒 反 應 處 理 ： 大 壩 本 身 發 生 狀 況 ， 進 行 內 部 檢 查 並 通 知 墾

務 局 及 操 作 單 位 但 尚 不 需 發 佈 緊 急 狀 況 。  

( 2 ) .  一 級 反 應 處 理 ： 準 備 。  

( 3 ) .  二 級 反 應 處 理 ： 大 壩 未 發 生 破 壞 亦 不 會 立 即 發 生 破 壞 ， 通 知 下 游

危 險 地 區 居 民 準 備 撤 離 並 啟 動 事 件 行 動 計 畫 。  

( 4 ) .  三 級 反 應 處 理 ： 大 壩 破 壞 情 形 非 常 嚴 重 ， 下 游 危 險 地 區 居 民 生 命

財 產 受 到 影 響 並 需 立 即 撤 離 並 實 施 事 件 行 動 計 畫 。  

( 5 ) .  四 級 反 應 處 理 ： 大 壩 正 受 到 破 壞 或 已 經 破 壞 需 立 即 疏 散 居 民 。  

 

緊 急 演 練 計 畫 ：  

( 1 ) .  緊 急 演 練 計 畫 責 任 組 織 必 須 包 括 官 方 電 力 組 織 、 當 地 緊 急 管 理 、

健 康 醫 療 部 門 、 法 律 執 行 部 門 、 社 會 服 務 部 門 、 消 防 、 氣 象 、 公 共

工 程 及 公 共 運 輸 等 部 門 。  

( 2 ) .  警 告 功 能 必 須 包 含 特 殊 作 用 警 告 系 統、辨 別 如 何 獲 得 即 將 發 生 威

脅 正 確 時 間 點 及 建 立 公 共 安 全 消 息 宣 傳 方 法 。  

( 3 ) .  疏 散 功 能 必 須 包 含 描 繪 一 般 交 通 路 線 、 建 立 交 通 控 制 方 法 、 大 眾

避 難 安 置 地 點 、 緊 急 運 輸 處 理 、 對 特 殊 居 民 如 醫 院 、 安 養 中 心 及 監

獄 特 殊 民 眾 考 量 。  

( 4 ) .  準 備 淹 沒 區 域 地 圖 藉 以 預 先 判 定 高 度 危 險 地 區 及 高 度 優 先 處 理

地 區 。  

 

緊 急 事 件 操 練 ：  

緊 急 行 動 計 畫 、 緊 急 演 練 計 畫 皆 是 紙 上 談 兵 階 段 ， 即 使 計 畫 再 完 美 若 沒 有

實 兵 操 練 就 無 法 從 演 練 中 找 出 缺 失 ， 所 以 緊 急 事 件 操 練 成 為 維 持 水 庫 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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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一 門 重 要 課 題 。 一 項 完 美 操 練 必 須 具 備 以 下 大 項 ：  

1 .  明 確 方 向 ： 為 期 在 演 練 中 能 有 完 美 結 果 ， 回 顧 以 往 計 畫 及 處 理 程 序

並 讓 各 階 層 人 員 參 與 ， 從 中 確 立 操 練 方 向 。  

2 .  操 練 ： 對 單 一 狀 況 測 試 以 反 應 其 功 能 同 時 加 入 現 場 實 況 藉 以 評 估 及

改 進 整 體 系 統 之 反 應 。  

3 .  靜 態 演 練 ： 藉 此 操 練 使 所 有 參 與 人 員 形 成 一 支 協 調 一 致 有 效 力 的 團

隊 ， 練 習 中 在 新 狀 況 未 下 達 之 前 允 許 片 刻 休 息 ， 所 有 行 動 演 練 及 議

題 討 論 皆 以 緊 急 事 件 為 前 提 。 對 緊 急 事 件 進 行 問 題 與 解 決 演 練 。  

4 .  實 務 演 練 ： 緊 急 事 件 模 擬 演 練 包 括 現 況 描 述 、 訊 息 順 序 及 演 出 者 與

模 擬 者 間 的 聯 繫 。  

 

墾 務 局 將 緊 急 事 件 操 練 分 成 五 大 演 練 課 程 其 內 容 分 述 於 下 ：  

1 .  總 部 建 立 ： 執 行 需 求 評 估 並 自 行 評 量 本 身 執 行 演 練 之 能 力 ， 定 義 演

練 之 目 標 及 範 圍，直 接 與 間 接 經 費 支 出，目 的 之 陳 述 及 演 練 之 宣 布 。 

2 .  演 練 之 研 發 ： 指 定 演 練 主 管 、 選 擇 演 練 團 隊 成 員 、 確 認 參 與 者 設 備 、

明 定 目 標 與 目 的 、 劇 本 撰 寫 、 事 件 主 要 程 序 列 表 及 事 件 詳 細 研 討 。  

3 .  演 練 實 施   

4 .  評 估 ： 對 實 施 演 練 項 目 給 予 紀 錄 並 在 演 練 後 予 以 評 分 及 逐 項 檢 討 ，

並 且 在 演 練 後 對 整 體 演 練 過 程 座 口 頭 上 簡 短 檢 討 。  

5 .  貫 徹 執 行 ： 演 練 過 程 中 將 最 容 易 忽 略 部 分 列 入 下 次 演 練 評 量 項 目 內

以 達 到 缺 失 改 進 。  

 

大 壩 安 全 性 之 危 險 分 析 與 危 險 評 估  

危 險 分 析 應 用 於 大 壩 安 全 性 以 獲 得 較 佳 理 解 何 者 導 致 大 壩 破 壞 ？ 為

工 程 人 員 判 定 量 化 依 據 。 典 型 大 壩 安 全 性 風 險 分 析 包 括 下 列 項 目 ：  

1 .  破 壞 模 式 之 判 別 ： 依 據 大 壩 結 構 體 本 身 破 壞 模 式 分 為 滲 漏 、 管 湧 、

基 礎 破 壞 、 溢 洪 道 閘 門 及 洪 水 地 震 等 外 部 形 式 。  

( 1 )  載 重 考 量 之 決 定 頻 率 。  

i .  預 估 最 有 可 能 性 之 破 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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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  預 估 生 命 損 失 潛 在 性 。  

i i i .  計 算 風 險 及 判 定 不 確 定 等 因 素 。  

i v .  結 論 檢 視 。  

v .  建 議 。  

 

混 凝 土 壩 安 全 檢 驗  

混 凝 土 壩 比 土 壩 更 具 耐 磨 力 而 其 抵 抗 壩 頂 溢 流 能 力 也 較 土 壩 佳 但 其

較 少 破 壞 徴 兆 可 能 引 更 嚴 重 之 災 難 。 一 般 混 凝 土 壩 分 為 重 力 壩 、 拱

壩 、 扶 壁 式 壩 及 混 合 型 混 凝 土 壩 四 種 。  

1 . 重 力 壩 ： 壩 體 穩 定 度 依 賴 本 身 巨 大 重 量 來 支 撐 ， 對 於 大 壩 若 有 堅

固 岩 盤 當 作 基 礎 狀 況 最 佳 ， 一 般 主 軸 為 直 線 但 是 時 也 會 有 曲 線 案

例 。 沿 著 基 礎 滑 動 將 是 造 成 壩 體 不 穩 定 主 因 之 一 。  

2 . 拱 壩 ： 藉 由 懸 臂 式 及 拱 壩 將 水 載 重 傳 遞 到 兩 邊 岩 壁 及 基 礎 。 再 設

計 拱 壩 有 下 列 幾 項 需 加 以 注 意（ 1 ）堅 固 岩 盤 地 質 探 測 斷 層 節 點 節 理

製 （ 2 ） 壩 體 本 身 重 量 並 非 水 壩 穩 定 最 重 要 因 素 （ 3 ） 由 於 斷 面 較 薄

所 以 基 礎 上 浮 力 ， 水 平 裂 縫 不 像 重 力 壩 嚴 重 ， 由 於 斷 面 較 薄 且 較 短

滲 流 路 徑 所 以 滲 流 梯 度 較 高 （ 4 ） 適 合 建 造 於 V 型 峽 谷 （ 5 ） 由 於 材

料 及 多 對 稱 所 以 拱 壩 對 表 面 破 壞 較 重 力 壩 有 較 多 的 考 慮 。  

3 . 扶 壁 式 壩 ： 藉 由 一 連 串 扶 壁 支 撐 相 當 薄 上 游 版 或 區 線 版 支 撐 ， 並

且 其 所 承 載 載 重 藉 由 版 或 拱 傳 遞 至 基 礎 。 每 一 扶 壁 可 當 成 一 重 力 壩

來 分 析 ， 而 其 設 計 良 好 之 底 板 可 安 置 於 較 軟 基 礎 上 。  

 

壩 體 安 全 缺 失  

大 壩 安 全 受 下 列 主 要 因 素 影 響 ：  

1 .  低 強 度 混 凝 土 強 度 及 耐 磨 力 。  

2 .  低 基 礎 強 度 穩 定 度 及  防 水 性  

3 .  大 壩 本 身 不 穩 定 性 。  

4 .  經 由 大 壩 本 身 之 滲 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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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 生 原 因  影 響 結 果  檢 視 依 據  

冰 凍 與 溶 凍

作 用  

有 吸 引 力 骨 材

重 複 冰 凍 與 溶

凍  

表 面 龜 裂 及

破 碎  

典 型 龜 裂 、 表

面 漸 進 破 壞  

鹼 性 骨 材 作

用  

水 泥 中 之 鹼 與

骨 材 中 之 二 氧

化 矽 作 用 。  

龜 裂 、 喪 失 結

構 完 整 性 及

水 門 粘 合 性 。

表 面 白 色 沉 澱

物 、 有 時 結 構

表 面 嚴 重 變 形

磺 胺 作 用  低 抗 胺 磺 水

泥 ， 鄰 近 水 中

或 泥 土 含 胺 磺

混 凝 土 膨

脹 、 龜 裂 、 混

凝 土 表 面 剝

落  

典 型 龜 裂 ， 碎

裂  

不 良 設 計 與

建 造  

過 期 設 計 或 建

造 方 法 、 忽

略 、 粗 躁 急 不

良 工 作 技

術 。 、  

低 強 度 混 凝

土 強 度 及 耐

磨 力   

典 型 龜 裂 ， 碎

裂 、 表 面 及 內

部 混 凝 土 剝 落

低 強 度 骨 材  低 壓 縮 強 度 骨

材 、 表 面 及 內

部 混 凝 土 剝 落

低 強 度 混 凝

土 強 度 及 耐

磨 力 及  

典 型 龜 裂 ， 壓

力 側 混 凝 土 破

壞 。  

 

壩 體 安 全 檢 查 區 域 可 略 分 為 基 礎 橋 台 、 上 下 游 面 、 廊 道 及 壩 頂 四 部 份  

 檢 查 項 目  

基 礎 、 橋 台  龜 裂 、 沉 陷 、 位 移  

上 、 下 游 面  龜 裂 、 因 氣 候 、 冰 凍 等 引 起 之 破 壞 或 因 壓 力 導

致 滲 漏 或 潛 在 性 不 穩 定  

廊 道  龜 裂 、 節 點 位 移 、 排 水 阻 、 龜 裂 或 節 點 處 之 滲

漏  

壩 頂  節 點 垂 直 差 別 位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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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 心 得 及 建 議 ：   

1 .  政 府 目 前 進 行 水 庫 工 程 興 建 時 常 遭 受 環 保 團 體 及 民 眾 誤 解 以 致 計 畫

推 動 困 難 重 重 ， 除 須 加 強 有 效 溝 通 降 低 阻 力 外 ， 加 強 對 現 有 水 庫 之

適 當 操 作 、 養 護 不 僅 對 水 庫 本 身 功 能 、 壽 命 可 維 持 一 定 程 度 水 準 ，

同 時 對 下 游 民 生 命 財 產 有 所 保 障 。  

2 .  台 灣 目 前 水 庫 部 分 興 建 年 代 已 久 ， 多 數 水 壩 下 游 為 人 口 集 中 居 住 城

鎮 ， 加 強 平 時 養 護 及 面 臨 突 發 緊 急 事 件 水 庫 管 理 單 位 與 地 方 行 政 單

位 如 何 更 有 效 及 迅 速 配 合 因 應 為 首 要 課 題 。  

3 .  目 前 國 內 對 水 庫 安 全 評 估 並 未 正 式 公 佈 相 關 規 範 ， 為 確 實 對 水 庫 安

全 評 估 落 實 應 儘 早 公 佈 「 蓄 水 、 引 水 建 造 物 安 全 評 估 技 術 規 範 」  

  



附 件 一 、 研 討 會 活 動 照 片  

  

1 .  參 加 國  ( 共 1 2 個 國 家 )  

 

亞 洲  ( 4 個 國 家 )  :  臺 灣 ， 中 國 ， 日 本 ， 印 尼  

歐 洲  ( 1 個 國 家 )  :  冰 島   

大 洋 洲 ( 1 個 國 家 ) :  澳 洲  

美 洲  ( 2 個 國 家 )  :  委 內 瑞 拉 ， 波 多 黎 哥  

非 洲  ( 3 個 國 家 )  :  加 納 共 和 國 ,  賴 索 托 ,  安 哥 拉 ,    

中 東  ( 1 個 國 家 )  :  以 色 列  

參 加 人 數 共 2 5 人 。  

   

2 .  活 動 照 片  

 

 

照 片 1 墾 務 局 研 討 會 場  

 16



 

照 片 2 墾 務 局 研 討 會 場  

 

照 片 3 墾 務 局 研 討 會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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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4 墾 務 局 試 驗 室  

 

 
照 片 5 墾 務 局 試 驗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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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6  J O R D E N E L L E  D A M 俯 視 圖  

 

 

照 片 7  J O R D E N E L L E  D A M 出 水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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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8  J O R D E N E L L E  D A M 地 震 觀 測 儀  

 

 

照 片 9  J O R D E N E L L E  D A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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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1 0  J O R D E N E L L E  D A M 邊 坡 保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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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1 1  J O R D E N E L L E  D A M 出 水 工 閘 門 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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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1 2  J O R D E N E L L E  D A M 尾 水  

 

照 片 1 3  D E E R  C R E E K  D A M 溢 洪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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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1 4  D E E R  C R E E K  D A M 溢 洪 道  

 

照 片 1 5  D E E R  C R E E K  D A M 溢 洪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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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1 6  D E E R  C R E E K  D A M 取 水 工 攔 污 閘 門  

 

照 片 1 7  D E E R  C R E E K  D A M 出 水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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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1 8  D E E R  C R E E K  D A M 發 電 機 渦 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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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1 9  D E E R  C R E E K  D A M 雨 量 計  

 

照 片 2 0  D E E R  C R E E K  D A M 雪 量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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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2 1  U P P E R  S T I L L W A T E R  D A M 正 面 圖 （ 溢 洪 道 ）

 

照 片 2 2 U P P E R  S T I L L W A T E R  D A M 正 視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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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2 3 U P P E R  S T I L L W A T E R  D A M 正 面 圖  

 

 

照 片 2 4  U P P E R  S T I L L W A T E R  D A M 廊 道 入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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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2 5  U P P E R  S T I L L W A T E R  D A M 廊 道 內 部 集 水 設 備  

 

 

照 片 2 6 U P P E R  S T I L L W A T E R  D A M 廊 道 內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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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2 7  U P P E R  S T I L L W A T E R  D A M 出 水 閘 門 控 制 室  

 

照 片 2 8  H O O V E R  D A M  正 視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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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2 9  H O O V E R  D A M  出 水 工  

 

照 片 3 0  H O O V E R  D A M  廊 道 入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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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3 1  H O O V E R  D A M  出 水 工  

 

照 片 3 2  H O O V E R  D A M  發 電 機 渦 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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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3 3  H O O V E R  D A M  發 電 機  

 

照 片 3 4  H O O V E R  D A M 廊 道 檢 查  

 34


